	[bookmark: _GoBack]渝水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新增划转事项清单（征求意见稿）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主管部门
	设立依据
	是否收费
	收费依据

	1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行政许可
	渝水区城管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21号）（建设部令第21号）第四条：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十一条：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否
	

	2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包括砍伐移植城市树木、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等子项）
	行政许可
	渝水区城管局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79号公布，第242号修正）第二十条　严格控制砍伐或者移植城市树木。城市内任何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归属，确需砍伐、移植的，必须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后，方可砍伐： 　　（一）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株、灌木10丛或者绿篱10米以下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超过（一）项规定限度，一次一处砍伐或者移植乔木100株、灌木100丛或者绿篱100米以下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城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超过（二）项规定的，须报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砍伐树木的建设单位应当对树木所有者进行补偿，并按“伐一栽三”的比例就地补植树木。不能就地补植的，由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易地补植，其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公布，第676号修正）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损坏城市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砍伐城市树木，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第二十三条为保证管线的安全使用需要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安全使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承担修剪费用的办法，由城市人民政府规定……
	否
	

	3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包括临时占道、开挖、在城市道路和桥梁上架设各种管线等）
	行政许可 
	渝水区城管局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98号公布，第710号修正）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第三十六条：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按照批准的位置、面积、期限占用或者挖掘。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办理变更审批手续。
	是
	1、临时占用城市道路收费标准 依据省建设厅、省物价局、省财政厅赣城城字[1994]4号，赣价费字[1994]10号文件。 2、挖掘、修复城市道路收费标准 依据省建设厅赣建城〔2001〕28号，省发展计划委、财政厅赣计收费字〔2003〕818号文件，赣建城[2006]41号文件。

	4
	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
	行政许可 
	渝水区城管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107项：改变绿化规划、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实施机关为城市人民政府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第二十条：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须经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否
	


备注：实施范围限主城区车行道宽7米以下的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经开区以及仙来片区等。
